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审计制度》修订对照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天

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经

营管理需要，公司董事会拟在《内部审计制度》中对有关条款进行修

订，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内部审计制度》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一条 为规范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

审计工作，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

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天津膜

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制

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

审计工作，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

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内部审计。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分公司的内部审

计。 

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在指导和监

督审计部工作时，应当履行以下主要

职责： 

(一) 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

建立和实施； 

(二) 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

议审计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 

(三) 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

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工作

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 

(四) 协调审计部与会计师事务所、

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

的关系。 

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在指导和监

督内审部工作时，应当履行以下主要

职责： 

(一) 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

建立和实施； 

(二) 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

议内审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 

(三) 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

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工作

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 

(四) 协调内审部与会计师事务所、

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

的关系; 

(五) 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

施； 

（六）指导公司内审部的有效运作。

内审部提交给管理层的各类审计报



告、审计问题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情况

须同时报送审计委员会； 

(七)与负责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沟通，全面了解年度审计情况、年

度审计发现的重大及问题并作出应

对。 

(八) 审计委员会有权提出和确定

临时性的专项审计事项，并对独立董

事提出的专项审计事项督促内审部

尽快实施。 

第十五条  审计部应当在每个会计年

度结束前两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

交次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在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两个月内向审

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

告。 

审计部应当将审计重要的对外投资、

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关联交

易、募集资金使用及信息披露事务等

事项作为年度工作计划的必备内容。 

第十五条 内审部应当在每个会计年

度结束前两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

交次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在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两个月内向审

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

告。 

内审部应当将审计重要的对外投资、

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关联交

易、募集资金使用及信息披露事务等

事项作为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

必备内容。 



第二十二条   审计部对审查过程中

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当督促相关

责任部门制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

并进行内部控制的后续审查，监督整

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审计部负责人应

当适时安排内部控制的后续审查工

作，并将其纳入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

划。 

第二十二条   内审部对审查过程中

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当及时向审

计委员会报告，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制

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并进行内部

控制的后续审查，监督整改措施的落

实情况。内审部负责人应当适时安排

内部控制的后续审查工作，并将其纳

入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第二十六条 

(四) 独立董事和保荐人是否发表

意见（如适用）； 

第二十六条 

（四）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或者独立

财务顾问（如适用）以及外部法律顾

问是否在董事会审议提供担保事项

（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除

外）时就其合法合规性、对公司的影

响及存在风险等发表明确意见； 

 

第三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应当根据

审计部出具的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

对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

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至少应当包括

第三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应当根据内

审部出具的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对

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出

具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以



以下内容： 

(一) 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和有效实施； 

(二) 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异常

事项及其处理情况（如适用）； 

(三) 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

立及其实施的有关措施； 

(四) 上一年度内部控制存在的缺

陷和异常事项的改进情况（如适用）； 

(五) 本年度内部控制审查与评价

工作完成情况的说明。  

(六)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审议年度

报告的同时，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形成决议。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应当

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 

下内容： 

(一) 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和有效实施； 

(二) 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异常

事项及其处理情况（如适用）； 

(三) 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

立及其实施的有关措施； 

(四) 上一年度内部控制存在的缺

陷和异常事项的改进情况（如适用）； 

(五) 本年度内部控制审查与评价

工作完成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审议年度报告的

同时，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形成

决议。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应当对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 

 

第三十七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决议

通过后立即生效。 

第三十七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决议

通过后立即生效，修改时亦同。 

原《内部审计制度》中 “审计部” 均更新为“内审部”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16 日 


